
淄博市淄川双丰锻压机床厂“4·27”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4月27日10时23分，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的淄博市淄川双丰锻压机床厂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2人死亡、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81.17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检察院派

员参加，同时聘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

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经过、事故原因、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淄博市淄川双丰锻压机床厂

1.企业概况

淄博市淄川双丰锻压机床厂（以下简称：双丰机床厂），成立于2002年4月，住所位于淄川区双杨镇坡子村西，投资人：孙兆

海，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锻压机床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和配件、汽车配件、农用车配件制造，加工，销售，现有

员工16人。

2.车间厂房情况

双丰机床厂车间主体为3间相连的单层工业厂房，结构形式均为排架结构。自东向西，1间作为加工车间，2间作为安装车间

（其中，西安装车间也有部分加工区域），车间内部相通。每间厂房南北长115米，东西跨度16.5米，屋脊高约10米，屋檐高约7.5

米。每间厂房北侧均设有独立的车间大门，主要用作货物出入口，加工车间东侧设有一大门，主要用作人流出入口。厂房屋面类型

为角钢桁架+混凝土檩条+苇箔+块瓦坡屋面，排架柱柱距及檩条跨度为3.5米，檩条斜距为0.6米。

在加工车间外东南方向，与加工车间贴临，还有一下料车间（东西宽25米，南北长38.5米），车间设北向大门。

3.厂房建设情况

双丰机床厂于2005年开始车间厂房建设，一期建设项目包括1间加工车间和2间安装车间，车间厂房东西跨度与现状一致，但

南北长度较短，3个车间于2006年建成投用。

2005年，双丰机床厂所占土地性质为耕地，因此淄川区国土部门分别于2005年10月和2006年7月，对双丰机床厂的违法占地

行为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



2007年9月，淄川区国土部门签发《没收在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移交书》（编号：第37—4号），依法没收双丰机床厂违

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权属归淄川区政府，接收单位为淄川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2009年，上述地块的土地性质变更为建设用地，但双丰机床厂没有办理相关土地手续。  

2009年至2010年，双丰机床厂进行车间厂房二期建设，原有3间厂房向南延长，并增加了下料车间。

截至事故发生时，双丰机床厂的车间厂房没有办理土地、规划、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

（二）双丰机床厂厂房防水工程情况

1.防水工程承揽人情况

杜守武，男，52岁，菏泽市鄄城县彭楼镇人。杜守武日常承揽防水施工工程，但没有注册营业执照，没有任何施工资质。

2022年4月23日，孙兆海电话联系杜守武，请他负责加工车间、东安装车间两厂房的屋面防水工程。4月24日，2人在双丰机床

厂面谈，口头约定:由杜守武包工包料施工，单价28元/㎡，2间厂房总面积约4000㎡。

2.汽车吊司机情况

杨玉柱，男，52岁，中共党员，淄川区双杨镇人。杨玉柱持有C1驾驶证，日常驾驶一台2021年购买的二手汽车吊承揽吊装业

务。该汽车吊属中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驾驶人须持有B2驾驶证，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22年3月，事发时该车辆处于脱审状态。

2022年4月26日，杜守武在双杨镇法家村劳务市场找到等待出工的汽车吊，与杨玉柱口头约定：杜守武支付一定报酬，杨玉柱

负责现场将防水卷材从地面吊运到双丰机床厂厂房屋面上。

3.其他参与施工人员情况

2022年4月27日，跟随杜守武在双丰机床厂进行作业的防水施工人员有6人：察志胜、杜守印、杜庆义、杜守玺、邵宪德、邵

保伟。另外，察志胜的妻子郭燕玲和杜庆义的妻子马爱英2人在地面帮忙用汽车吊的吊装带捆扎防水卷材。当日，受杜守武雇佣，

在屋面上配合汽车吊进行防水卷材吊运作业的人员有4人：张战备、付国坤、马俊尧、李振民。

4月24日，杜守武在法家村劳务市场找到张战备和付国坤，3人一起赶到双丰机床厂，杜守武与孙兆海面谈厂房防水施工事

宜，张战备和付国坤将厂房屋面上的碎瓦片进行了清理。

4月27日早，张战备帮杜守武从法家村劳务市场找到马俊尧、李振民，一起前往双丰机床厂。

（三）事故伤亡人员情况

1.付国坤，男，40岁，现场防水卷材吊运作业人员，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人，在事故中受伤。

2.马俊尧，男，54岁，现场防水卷材吊运作业人员，滨州市惠民县淄角镇人，在事故中死亡。

3.李振民，男，54岁，现场防水卷材吊运作业人员，淄博市高青县青城镇人，在事故中死亡。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善后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4月27日6时30分开始，杜守武和施工人员陆续进入双丰机床厂厂区。在施工前，杜守武未组织制定施工方案，未对施

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未针对屋面高处作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7时12分，防水卷材运至厂区。该卷材为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每卷重47公斤，宽1.01米，展开后长约9.5米。

7时30分左右，杨玉柱将汽车吊停在东安装车间北大门外的空地上，开始往屋面吊运防水卷材。起吊前，地面作业人员用单根

吊装带将15卷防水卷材捆成一捆，吊装带穿过钢制弓形卸扣挂在吊钩上，卸扣上的螺栓拧紧后，工人还要用铁棍向下敲击卸扣，确

保捆扎结实。

在第一个位置吊运了十几捆防水卷材后，杨玉柱将汽车吊移至加工车间北大门外侧，于9时12分左右，开始第二个位置的作

业。

10时10分左右，杨玉柱将汽车吊移至下料车间北大门外、加工车间东大门南侧的空地上，准备往加工车间中间的屋面上吊运

防水卷材。

10时19分，在第三个作业位置，杨玉柱操作汽车吊开始吊运第一捆防水卷材。在卷材逐渐下落屋面的过程中，张战备站在距

东屋檐约2米远的屋面上指挥汽车吊，付国坤、马俊尧、李振民3人手扶防水卷材，调整卷材下落的位置。此时，邵宪德和邵保伟在

东安装车间的西屋面进行防水施工；杜庆义和杜守玺在东安装车间的东屋面进行防水施工；察志胜和杜守印在加工车间东屋面铺防

水卷材，距离付国坤等3人约5米远。

10时22分56秒，第一捆防水卷材全部落在屋面上，付国坤、马俊尧、李振民3人开始解除卸扣。

10时23分22秒，在卸扣的螺栓还未完全拧开的情况下，防水卷材所压屋面突然坍塌，15卷卷材从吊装带中脱落，坠入加工车

间，付国坤、马俊尧、李振民3人从屋面摔落至加工车间内部地面。

（二）事故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1.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正在西安装车间铣床上工作的宋贻强看到东面加工车间冒出很大灰尘，感觉厂房出事了，立刻电话告知孙兆海，

电话中孙兆海安排宋贻强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



10时25分，宋贻强的徒弟刘郑军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0时40分，救护车到达现场。马俊尧和李振民经120急救人员抢救无效

后确认死亡，付国坤被送至山东颐养健康集团淄博医院进行救治。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应急局、淄川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

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和伤员救治。

2.善后处理情况

经医院治疗诊断，付国坤全身多处骨折，双侧胸腔积液，头面部软组织挫裂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2022年5月2日，付国

坤转院至淄博市中心医院继续进行治疗，7月29日，治疗结束，从淄博市中心医院出院。

事故发生后，双丰机床厂与死者家属商谈善后处理事宜。死者遗体分别于4月30日、5月2日在淄川区殡仪馆火化。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现场勘验和专家论证情况

现场勘验加工车间厂房屋面的局部坍塌部位，发现共掉落7根檩条，形成东西长4.8米、南北宽3.5米的一个矩形孔洞。推测屋

面坍塌前，防水卷材落在屋面的位置距离屋脊约4米，距离车间地面高约8.5米。

15卷防水卷材的重量为705公斤，1捆卷材重量作用在3根檩条上，按照檩条标准承载力计算，其荷载达到了3根混凝土檩条允

许承受的检修集中荷载的293.75%。另外，该厂房使用的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檩条截面尺寸和配筋均不满足厂房建设时的相关规范要

求。现场勘验塌落到地面的混凝土檩条和屋面上的混凝土檩条，发现多处严重老化、开裂，承载能力大大降低。

2.事故直接原因

施工人员无视厂房屋面的承载能力，往屋面一次性吊运严重超过屋面承载能力的15卷防水卷材，导致防水卷材与屋面接触区域

的混凝土檩条首先破坏，继而引发屋面局部连锁坍塌，无安全保护措施的工人从屋面坠落，造成伤亡。

（二）间接原因

1.杜守武非法承揽防水工程

杜守武在无施工资质的情况下，非法承揽防水工程，雇佣无资质施工作业人员，无施工方案、无风险分析辨识、无安全技术交

底、无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现场盲目施工。

2.双丰机床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双丰机床厂在未办理土地、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建设厂房、组织生产。将厂房防水工程发包给无资质施工队

伍，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施工前未分析检测厂房屋面的承载能力，未分析辨识防水卷材在屋面易产生坍塌的事故隐患，未针

对性地制定施工方案、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3.监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

（1）淄川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对无资质承揽防水工程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不力，对限额以下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指导不力，打

击违法建设行为不力。

（2）淄川区应急局，未有效指导双杨镇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外包施工队伍管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3）淄川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与原淄川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衔接不到位，对国土部门没收、移交的建筑物管理、处

置不力。

（4）双杨镇党委、政府，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对辖区内的违法建设行为排查不彻底、未能及时发现，对非法

承包工程、非法施工行为打击不力，对限额以下建设工程安全监管不力，未有效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双重预

防工作机制。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该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杜守武，无施工资质承揽防水工程，无施工方案、安全措施盲目施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建议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调查处理。

2.孙兆海，将防水工程发包给无资质施工队伍，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涉嫌构成

刑事犯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调查处理。

（二）有关公职人员和单位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及有关部门在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和相关材料,已移交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双丰机床厂，发包防水工程给无资质施工队伍，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市应急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杨玉柱，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建议由淄川区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罚。



3.建议由淄川区政府对双丰机床厂无审批手续建设工业厂房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四不放过”原则，切实做好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提出如下整改措施和建议：

（一）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企业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深入开展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全面排查事故隐患。

（二）各行业领域企业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扎实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立健

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特别是在工程建设、外来施工队伍管理方面，要严格审查施工队伍和施工作业人员的资质及持证上岗情况，

坚决杜绝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施工队伍，同时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扎实做好作业前安全教育

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切实消除事故隐患。

（三）各相关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督促各类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要严厉打击违法

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从源头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各相关部门要厘清部门监管职能与责任，相互协调沟通，切实加强工程建

设领域的安全监管，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